
 

 

 

                                   促設立工資最低門檻         擴大扣分範圍 

  全面保障外判工權益 

2019年 2月 19日 

 

本會歡迎政府提出一系列加強保障外判工人權益的新措施，但對於政府未有交代標

書評審的工資評分的計算及分佈標準及提出改善現行「扣分」制度感到失望。本會擔心新

措施的改革力度不足，未能徹底改善外判工人工資待遇。 

 

政府承諾將招標評分機制中的「技術」與「價格」比重改為五比五，而工資佔總評

分百分之十二點五。本會認為在新評審機制中，工資評分的計分方法必須將投標者所得分

數拉開，才能使「工資」評分產生關鍵作用，令投標者有動機提升工人工資。否則，投標

者仍會以法定的最低工資為工人工資標準，結果投標者的得分差距不會太大。舉例，若十

個投標承辦商在「工資」項目得分僅徘徊十至十二點五分之間，這對各投標者的整體分數

影響有限。最終新評審機制仍無法改善外判工人工資過低的問題。此外，即使投標者在標

書中提出較高的工人工資水平，並從而在技術比重中的「工資」評審中取得到滿分，其較

高的工資成本會全數反映在服務價格上，這直接導致「價格」的競爭力降低，最終或未能

中標。在這情況下，新評審機制仍未能確保工人工資得到改善。 

 

因此本會促請政府要交代及統一各部門新評審制度下評分的計算及分佈方法，好使

新制度能發揮提升工人工資的作用。此外，政府應進一步向承辦商施加行政規管，於服務

合約中訂明承辧商須按統計處最新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統計報告》公佈的相應行業

工資中位數向非技術工人支付不少於市場水平工資，以確保投標者提出的工人工資水平達

到最基本的市場水平，長遠更應規定外判承辧商給予工人「生活工資」，保障工人工資待

遇。 

 

現行「扣分」制度只適用於違反工資、工作時數、未有與非技術工人簽訂書面合

約及以自動轉賬出糧的四項規定，卻不適用於承辦商不履行強積金供款責任、強制工人

以薪代假(休息日、勞工假期及年假)、未有提供適切防護裝備及職業安全措施等剝削情況，

以致過去外判商被「扣分」少之又少。這反映「扣分」制形同虛設，不能處理外判商其

他剝削及不當行為。 

 

雖然「扣分」制下，外判商被裁定違反《僱傭條例》等刑事罪行是不予投標，但現

時勞資糾紛申索一般由民事法庭勞資審裁處審理，即使勞資審裁處判決服務承辦商敗訴也

不等於有關被告違反刑事罪行。因此有關外判商不會被「扣分」，反之可繼續經營，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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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競投政府外判服務合約。 

 

 本會促請政府從速擴大「扣分」範圍，包括將不履行強積金供款責任、強制工人以

薪代假(休息日、勞工假期及年假)、工傷個案、未有提供適切防護裝備及職業安全措施等

行為列為合約責任項目，以及將勞資審裁處按《僱傭條例》判定承辦商的敗訴個案，循合

約監管機制向承辦商實施扣分，加強阻嚇作用，保障基層工人的勞工權利。 

 

 




